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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63号提案的答复
刘胜利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加强公益广告投放，加大对英模宣传力度”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局负责确定市区公益广告设置点位职责，宣传内容由市文明办负责。近年来我市建成了崤山路中段劳模示范街，高铁南站的好人广场，虢国公园的雷锋广场和河堤北路的双拥模范示范街等主题的公益宣传阵地。
近几年我市正在开展“双创”工作，按照创建测评标准要求公交站亭公益广告正反面数量达到50%以上，每一处公交站亭不少于1处公益广告长期设置。

目前市区主次干道共有大型电子屏7处，公交候车亭409个版面，大多数广告设施由市文旅集团经营。2021年我局共接到来自市纪委、市委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明办等单位的公益广告宣传任务30余次，为我市的“新冠防治标语”、“防控疫情三门峡在行动”、“新衙门作风”专项整治、“致敬最美逆行者”、“国家安全教育日”、迎接我市“两会”胜利召开、“创建文明城市暨百城提质建设工程”、“信用让中原更出彩”、“感人瞬间”系列微电影、“出彩河南”系列微电影、“出彩新人说”系列微电影等活动进行宣传。

您提出的在今后公益广告宣传过程中注重对英雄模范的宣传，要充分展示英雄模范自身独具的道德品质、精神风貌和时代引领价值。我局非常欢迎并与市文明办一同着重在学校周边的公交站牌、主干道交叉路口、南站广场和文博城广场等重要节点，加大宣传英雄模范的光荣事迹。从而激励市民爱国主义热情，弘扬民族精神，给市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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